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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否

●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否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通过

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２７１

，

５１９

，

０１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１．９５

（三）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聘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郝震宇律

师和张云栋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陈江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共

９

人，出席会议董事

５

人。因出差，董事长寇卫平先生、董事冯东明先生委托董事黄新女

士，董事戴建国先生委托董事张建英女士，独立董事江鹏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沈建文女士出席会议。公司监

事共

３

人，出席会议监事

２

人，监事会主席甄靖宇先生因出差委托监事冯蜀军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票数

同意

比例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

（天津）制造有限公司计划为其全资

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加工（天津）有

限公司原材料采购事项提供担保的

预案

２７１

，

５１９

，

０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加工（天津）有

限公司原材料采购事项提供担保。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的《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有限公司计划为其全资子公

司美克国际家私加工（天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郝震宇律师和张云栋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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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概述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议

案》，同意授权公司董事会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除外）进行短期投资。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３０

个

月内任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都控制在人民币

６

亿元之内，即公司

用不超过

６

亿元本金的资金循环进行短期投资。

６

亿元本金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及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的公告？》、《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短期投资事项进展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关于利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短期投资的进展公告》，该公告中的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已到期，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

日

产品到期

日

收益起算

日

认购资金总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７－１６

２０１３－１０－

１７

２０１３－７－１８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８

合计

－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７．１８

２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选择购买了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益率

认购资金总额

（万元）

北京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４．６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尚未到期的所有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认购日 产品到期日 收益起算日

预计

年化收

益率

认购资金总

额

（万元）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７－２３ ２０１３－１０－２４ ２０１３－７－２５ ４．８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８－１９ ２０１３－１１－２１ ２０１３－８－２２ ４．７５％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８－２７ ２０１３－１１－２８ ２０１３－８－２９ ４．７５％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９－２９ ２０１３－１０－２７ ２０１３－９－２９ ４．５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９－２９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０１３－９－３０ ４．２５％ ３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保本保利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 ４．６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 － － － ４９

，

０００．００

备注：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任意时点进行包括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形式在内的短期投资本金都控制

在人民币

６

亿元之内。

上述投资均为低风险银行理财品种，所使用的资金为闲置自有资金。目前公司财务状况稳健，上述投

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芝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会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艳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２４０

，

８１５

，

９２２．５７ ２

，

１７１

，

８１２

，

０６４．８６ ３．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１

，

２３１

，

１１３

，

８３５．４５ １

，

１８５

，

２９４

，

８４８．７２ ３．８７％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元）

７４０

，

５５７

，

５３５．６４ ２．４％

２

，

６２２

，

２７２

，

８１３．３５

４．７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１４

，

９７１

，

３６０．７７ ３２．６４％ ６５

，

３４９

，

４０６．７３ １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１５

，

５８３

，

８７０．００ ３７．６２％ ６５

，

９２３

，

６００．９６ １５．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１２０

，

１０６

，

８３０．８０ －３０．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４ ３５％ ０．２３４ １４．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４ ３５％ ０．２３４ １４．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２１％ ０．２２％ ５．３８％ ０．３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１３

，

３７７．６５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７５２

，

２１４．６６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１９１

，

３９８．０８

合计

－５７４

，

１９４．２３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２０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中兴商业集

团有限公司

国家

３３．８６％ ９４

，

４５８

，

０９１

陈俊嘉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２％ ８

，

６９３

，

０４６

林惠玲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７％ ７

，

７２１

，

５９４

许佳珊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８％ ７

，

２０１

，

８３５

陈俊忠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６％ ５

，

７４７

，

５３９

凯恩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３２％ ３

，

６７６

，

２４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其他

１．２９％ ３

，

５９３

，

０００

陈炳林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３

，

１２０

，

６５０

张璐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０％ ２

，

５１９

，

３３８

张寅骏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２

，

４９５

，

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９４

，

４５８

，

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４

，

４５８

，

０９１

陈俊嘉

８

，

６９３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６９３

，

０４６

林惠玲

７

，

７２１

，

５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７２１

，

５９４

许佳珊

７

，

２０１

，

８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２０１

，

８３５

陈俊忠

５

，

７４７

，

５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７４７

，

５３９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

３

，

６７６

，

２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７６

，

２４０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０８

融新

８３

号

３

，

５９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９３

，

０００

陈炳林

３

，

１２０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２０

，

６５０

张璐

２

，

５１９

，

３３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１９

，

３３８

张寅骏

２

，

４９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９５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未知有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有《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１

）预付款项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７７

，

５０５

，

６５８．３２

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２０１％

，主要是由于预付供应商货款

增加所致。

（

２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７２

，

４８９．２１

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３０％

，主要是由于本期设立子公

司中兴云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新增仓库装修设计费用。

（

３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７２

，

５８５

，

８２２．５７

元，较期初余额增加

８８７％

，主要是由于本期应付未

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

４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为人民币

２３

，

５５０

，

３２５．９３

元，较期初余额减少

５０％

，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期初未

交税金所致。

（

５

）财务费用本期为人民币

３

，

４８９

，

０５８．０３

元，较上期减少

６８．０５％

，主要是由于本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

６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为人民币

１３

，

６７２．４８

元，较上期减少

９８．８６％

，主要是由于应收款项余额减少所致。

（

７

）营业外收入本期为人民币

１４８

，

７３６．０６

元，较上期减少

６１．６９％

，主要是由于同期核销往来款项产生收

益，本期未发生。

（

８

）营业外支出本期为人民币

９１４

，

３２８．３７

元，较上期增加

１２２．０６％

，主要是营业外支出项目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为充分利用品牌和无形资产优势，拓展新的购物渠道，完成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多元化发展，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兴云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

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０４

月

０１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３－０４

三、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24日

一、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独立董事李辉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周淑兰代为表决。

１．３

公司负责人余天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中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美振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１．４

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

４

，

６６６

，

１６６

，

８２４．４５ ４

，

４８３

，

３４６

，

７６７．４５ ４．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５９８

，

９５７

，

７５６．２３ １

，

７１７

，

９１２

，

５４５．５８ －６．９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７２

，

９３９

，

４７３．８８ ４４７

，

９９９

，

４４９．０５ －６１．４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０．３９ １．０２ －６１．４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

２

，

８９１

，

０７７

，

１８２．５９ ２

，

９８３

，

７４９

，

０２７．７５ －３．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８

，

９５４

，

７８９．３５ －１９

，

１６５

，

２５９．９６ －５２０．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２７

，

２１３

，

３３５．３１ －２７

，

６８８

，

４５２．４６ －３５９．４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１７ －１．０７

减少

６．１０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 －０．０４ －５７８．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７ －０．０４ －５７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

７－９

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

额

（

１－９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５７３

，

４６２．６９ １

，

６４３

，

５０２．２０

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７１

，

７２６．４５ ３１４

，

５３５．７９

滴管节水器材税收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

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３２

，

８１３．１７ ５

，

６４７

，

５９２．２０

进出口企业奖励金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１８１

，

６８７．０４ １

，

２３９

，

５５１．０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２

，

８７８．７９ －２７５

，

０１７．４６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６３

，

１４０．０９ －３１１

，

６１７．８５

合 计

９２３

，

６７０．４７ ８

，

２５８

，

５４５．９６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５９１９５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３．２７ １８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０

无

０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６３ ２

，

７４６

，

５８６ ０

未知

刘文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１ １

，

３４２

，

６９０ ０

未知

陈文团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０ １

，

３１３

，

９８６ ０

未知

吕海风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７ １

，

１６４

，

５００ ０

未知

赵美荣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３ １

，

００３

，

０００ ０

未知

江瑛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９ ８３９

，

１０４ ０

未知

耿平花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９ ８３１

，

４００ ０

未知

郑雯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８ ７９２

，

５５０ ０

未知

白廷贵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８ ７９０

，

１８０ ０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总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９

，

７６０

，

０００

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７４６

，

５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４６

，

５８６

刘文

１

，

３４２

，

６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４２

，

６９０

陈文团

１

，

３１３

，

９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１３

，

９８６

吕海风

１

，

１６４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４

，

５００

赵美荣

１

，

００３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０３

，

０００

江瑛

８３９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９

，

１０４

耿平花

８３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３１

，

４００

郑雯

７９２

，

５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２

，

５５０

白廷贵

７９０

，

１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０

，

１８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外，未知上述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流通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１．１

资产负债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３－０９－３０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３０

，

８３９

，

６１０．００ １３

，

８３４

，

６３５．５２ １２２．９２

票据结算量增加所致

应收帐款

４２５

，

８９１

，

９１４．６４ ２４３

，

４３４

，

６４６．２３ ７４．９５

产品销售款尚未回笼所致

预付帐款

１２５

，

０７８

，

８９８．２７ ５０

，

１５１

，

６０６．９０ １４９．４

预付建筑工程备料款及预付运费增加

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４６

，

５２６

，

２４２．８７ １９

，

１２９

，

３０８．６４ １４３．２２

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２６１

，

９２４

，

４４４．１２ ２０３

，

７１９

，

０４１．２５ ２８．５７

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７

，

０４８

，

９７７．４３ ２０

，

３７０

，

７８８．３２ ３２．７８

计提工会经费、职教费等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６５

，

８２５

，

９７８．２６ １２８

，

４２６

，

８７４．３３ ２９．１２

待核销出口结汇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

债

２３

，

９５３

，

１４２．８９ ３４

，

６０５

，

１９０．４８ －３０．７８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按资产受益年

限分摊及部分长期往来账减少所致

３．１．２

净利润变动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份， 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１１８

，

９５４

，

７８９．３５

元， 较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

－１９

，

１６５

，

２５９．９６

元减少

５２０．６８％

，公司业绩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２０１３

年

７－９

月，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３７

，

１２２

，

８６５．５３

元，较

２０１２

年

７－

９

月份

－２９

，

７５０

，

５５５．４５

元减少

２４．７８％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外部需求依

然疲弱，经济增长放缓态势明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低位徘徊，化工产品聚氯乙烯树脂等市场价格持续低

位窄幅盘整，烧碱价格较同期大幅下降；汇率变动、劳动力工资等成本持续上升，致使产品毛利持续走低致

使亏损加剧。

３．１．３

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增减比

例（

％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７２

，

９３９

，

４７３．８８ ４４７

，

９９９

，

４４９．０５ －６１．４０

营业收入下降及销售回款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３２

，

１０３

，

３０２．５６ －８９

，

５５１

，

２５７．９５ －６４．１５

在建工程项目资金投入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４７

，

９８０

，

７２５．８１ ５７

，

２３３

，

７６１．０４ －３５８．５５

本期银行贷款减少导致筹资

活动为负值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７

，

１４４

，

５５４．４９ ４１５

，

６８１

，

９５２．１４ －１０１．７２

上述三项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２８２

，

６８３

，

３２５．９４ ５６７

，

４０５

，

０２８．２６ －５０．１８

上述三项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以及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预计到

２０１３

年全年，公司净利润仍然亏损。

新疆天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天池

201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75� � �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3-020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１１

：

００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石河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三东路

３６

号公司办公楼

１０

楼会议室

３

、 会议召集人：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 会议主持人：余天池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

５

、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１８９８５７９９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４３８５９２０００

股的

４３．２９％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目前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经营范围需增加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装卸、搬运服务，房屋租赁和车

辆租赁服务业务，对《公司章程》第十四条修订如下：

第十四条 公司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化工产品（含腐蚀品具体范围以许可证为准）的生产与销

售；汽车运输，番茄酱的生产和销售（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机电

设备（小轿车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除外）、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钢材、棉麻产品、轻纺产品、汽车配

件、畜产品、干鲜果品的销售；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农业水土开发；柠檬酸、电石及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上

述经营项目仅限所属分支机构经营）；废旧塑料回收、再加工、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农副产品的加工（国家有专项审批的产品除外）。保温材料的生

产、销售、安装；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装卸、搬运服务；房屋租赁；车辆租赁服务。（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

核准为准）。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８９８５７９９２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２

、审议并通过增补韩攀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的股份数为

１８９８５７９９２

股，占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弃权票的股份数为

０

股。

本次会议由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律师、常娜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天阳证股字［

２０１３

］第

４６

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2013年 10月 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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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附属公司发行高级永续证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及

2012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

司在境外发行永续债券的议案》并及时予以披露。

2013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发行人（

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本公司的全资附属

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汇丰、澳新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订立认购协议，约定有关发行人发行

350,000,000

美

元

6.625%

的高级永续证券。

证券发行的估计所得款项约为

350,000,000

美元。发行人有意将发行证券所得的款项借予本公司或本公

司的任一附属公司用作公司通常用途。

一、本次永续证券发行

2013

年

10

月

22

日，本公司、发行人、附属公司担保人、汇丰、澳新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订立认购协议，内

容有关发行人发行

350,000,000

美元

6.625%

的高级永续证券。

据董事在做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深知、所悉及确信，汇丰、澳新银行及法国外贸银行为独立第三方。概

无证券将发售给香港的公众人士。

二、证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人

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

保证 附属公司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共同及个别保证全部偿还证券及信托契据所订明发行

人应付的所有到期款项。

发售的证券 本金总额为

350,000,000

美元

6.625%

的高级永续证券。

发行价 证券本金额的

100%

。

形式及单位 证券将以记名形式发行，具体面值为每份

200,000

美元，超过此数者则为

1,000

美元的

整数倍数。

分派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的条款及条件」），证券赋予权利，从

2013

年

10

月

29

日起按分派

率收取分派（「分派」）。证券的分派每半年期于每年

4

月

29

日及

10

月

29

日支付（各为，「分派付款日」）。

分派率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适用于证券的分派率（「分派率」）为：

(i)

就每个分派付款日，自发行日（包括该日）起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惟不包括该日）（「首个到期日」）期

间，年利率为

6.625%

（「初始分派率」）；及

(ii)

就以下期间

(A)

自首个到期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首个到期日的重设日（惟不包括该日），及

(B)

由首

个到期日后的各重设日（包括该日）起至紧接的下一个重设日（惟不包括该日），相关重设分派率。

根据证券的条款及条件，倘发生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除非

(i)

发行人于

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后第

30

日内向证券持有人发出不可撤回通知赎回证券

或

(ii)

倘发生违反契约事件，而该违反契约事件于发生后第

30

日内获补救，则分派率将自下一个分派付款日

起增加年利率为

5.00%

，或倘控制权变更事件，违反契约事件或相关债务违约事件（如适用）于最近的前一个

分派付款日前发生，则分派率自该前一个分派付款日起，惟分派率最高增加总计年利率为

5.00%

。

发行日

2013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到期日 本证券并无到期日。

证券地位 证券构成发行人的直接、无抵押、无条件及非从属债务，在任何时间各份证券均享有同等地

位并不分优先次序。发行人根据证券之付款责任，将于任何时间至少与发行人所有其他现时及未来的无抵

押、无条件及非从属债务享有同等地位（惟适用法律条文所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担保人地位 附属公司担保人于担保项下的责任将于任何时间均至少与彼等各自的所有其他现

时及未来无抵押及非从属债务享有同等地位（惟适用法例可能规定的例外情况除外）。

发行人选择性赎回发行人可选择通过向受托人、代理人及证券持有人发出不多于

60

日及不少于

30

日的

不可撤回通知，藉此于首个到期日或首个到期日后的任何分派付款日按证券的本金赎回全部但非部份的证

券，连同累计至固定赎回日期之任何分派

(

包括任何拖欠的分派款项及任何额外分派金额

)

。

维好协议

发行人、本公司及中铝香港将与信托人订立维好协议

(

「维好协议」

)

。根据维好协议，本公司将承诺（其中

包括）：

●

将促使中铝香港为公司的主要境外投资控股附属公司及公司的主要境外投资控股平台；

●

直接或间接拥有及持有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的所有发行在外股份， 及将不会直接或间接质押、授

出抵押权益或以任何方式对任何该等股份设置产权负担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任何该等股份，惟在各情况下仍

可有若干例外情况；

●

协助发行人及附属公司担保人一直按照其注册成立所在的司法权区的法律继续有偿付能力及持续

经营；

●

协助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具有充裕的流动资金，确保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均及时支付彼等就各自的

任何债务（包括所有负债，不论当时尚未清偿的实际或或然负债并包括证券（为此而言应被视为债务）及担

保）应付的任何款额；

●

协助中铝香港一直拥有最少合共为

800,000,000

港元的拥有人权益总额；

●

倘本公司将设立或拥有于中国境外发行的任何相关债务

,

本公司须做出一切于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以

取得所有必须规管性批文，从而确保其（及于其收到该等规管性批文后）同时或于有关债务在中国境外增设

或存在之前

(A)

就证券提供形式及内容均获受托人满意的非后偿担保或弥偿保证或

(B)

提出要约以证券换取

由公司发行或担保且条款与获一间独立投资银行认证的证券的条款大致相同的证券；

●

倘本公司将就于中国境外发行的任何相关债务设立或允许存在任何担保或弥偿保证，本公司须做出

一切于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以取得所有必须规管性批文，从而确保其（及于其收到该等规管性批文后）同时或

于有关债务在中国境外增设或存在之前

(A)

给予证券同等的担保或弥偿保证，或

(B)

提出要约以证券换取由公

司发行或担保且条款与获一间独立投资银行认证的证券的条款大致相同的证券；

●

除若干例外情况外，不得，或促使其任何附属公司，就其现时或日后的业务、资产或收益增加或允许

就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相关债务作任何按揭、抵押、留置权、质押或其他抵押权益，或增加或允许就任何在中

国境外发行的相关债务作任何担保或弥偿保证；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的组织章程细则将不会按直接或间接对任何证券持有人不利的方式做

出修订；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继续全面遵守证券的条款及条件、信托契据以英属维京群岛，香港及英

国的所有适用规则及规例；

●

即时采取任何及一切必要行动，以遵从其于本契据项下的责任；

●

促使发行人及中铝香港各自及时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遵从其于本契据项下的责任；及

●

倘发行人借出证券发行所得款项予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任何附属公司或任何一方可能指示者， 其将促

使证券所得款项的任何收款人就有关公司内部贷款准时支付利息及本金。

股权回购承诺 本公司有意协助发行人及附属公司担保人履行证券及担保的责任。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前后，本公司将与信托人订立股权回购承诺

(

「股权回购承诺」

)

，据此，本公司同意于收到信托人寄出的购买

通知书后购入若干股权。股权包括相关转让人持有的公司的间接且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的股本。

发行证券所得款项的用途 有关证券发行的所得款项净额将借给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任一附属公司用作

公司通常用途。

上市 发行人已获联交所有关批准将证券上市及仅向专业投资者进行买卖的合资格函件。 证券在

联交所上市不应被视为证券、本公司、发行人或本集团之指标。

释义

「澳新银行」 指 澳新银行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违反契约事件」 指 在出现

(a)

违反契约及

(b)

信托人或合计拥有或多于

25%

本金证券持有人以书

面通知发行人根据证券之条款及条件调整分派率，除非证券已根据证券之条款及条件被赎回

「股本」 指 一间法团的任何及所有股份、权益、参与权或股本的其他等值项目（不论如何指定）、

一间合伙公司的任何及所有类别合伙权益、一间有限责任公司的任何及所有股东权益、任何及所有其他等同

所有权权益以及用以购买任何上述者的任何及所有认股权证、权利或购股权

「中铝香港」 指 中国铝业香港有限公司

,

一间在香港由本公司全资拥有的有限责任公司注

册成立的公司

「控制权变动事件」指 以下一项或多项事件出现：

(A)

国务院直接或间接终止拥有及控制本公司已发行及发行在外股本的最少

75%, (B)

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终止为公司已发行股本的最大持有人或不再控制公司

, (C)

公司直接或间接终止拥有及控制中铝香港已发

行及发行在外股本的最少

100%

「本公司」 指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股份代号：

2600

）

于联交所主板上市

「关连人士」 指 具上市规则赋予该词的涵义

「契约违反」 指 发行人及╱或公司不遵守及╱或不履行证券的条款及条件所载的任何一项

或多项责任及契约，或保持良好契据或股权购买承诺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

「汇丰」 指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货币

「独立投资银行」 指 法定人自费挑选并以书面知会受托人的国际著名独立投资银行（作为专家）

「独立第三方」 指 独立于本集团及其关连人士的人士

「发行人」 指

Chalco Hong Kong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 于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的有限

公司，由中铝香港全资拥有

「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相关债务」 指 以债券、票据、债权证、贷款证券或其他属于或有意属于或可以于任何证券交

易所或场外交易柜台或其他证券市场上报价、 上市及买卖证券的形式或以此方式呈现或作为凭证的任何债

项

「相关债务违约事件」 指 以下一项或多项事件出现：

(i)

发行人、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属公

司就所借入或筹措的款项而承担的任何现在或未来相关债务因发生任何实际或潜在的违约事件或类似事项

（不论内容如何）而变为（或变为可被宣布为）到期及须于所述到期日前偿还，或

(ii)

任何相关债务于到期时或

（视情况而定）于任何原定适用宽限期内未予偿还，或

(iii)

发行人、本公司或其各自的任何附属公司于到期时

未能支付其根据任何就所借入或筹措的款项作出的任何现在或未来担保或弥偿保证下应付的款项， 惟就以

上一项或多项的事件相关债务、担保及弥偿保证的总金额须相当于或超过

5,000,000

美元或其等值金额（其以

任何主要银行于本条文实施当日所报相关货币兑美元的现货汇率中间价为基准）

「相关重设分派比率」 指 以相等于以下者总和以年度百分比表示的利率：

(a)

初始利差

5.312

个

百分比，

(b)

国库证利率（定义见证券的条款及条件）及

(c)

每年

5.00

个百分比的息差

「重设日期」 指 首个到期日及首个到期日后为每第五个历年当日

「证券」 指 将由发行人发行及附属公司担保人担保的

350,000,000

美元为单位的

6.625 %

高级

永续证券

「证券发行」 指 发行人发行证券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本公司、发行人（本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及汇丰、澳新银行

和法国外贸银行就证券发行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订立的认购协议

「附属公司担保人」指 中 铝 香 港 （在 香 港 注 册 成 立 ）

, CHALCOHK SOUTH EAST ASIA

INVESTMENT LIMITED

（在香港注册成立）

,

蓝天资源（印度尼西亚）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

, CHALCO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在香港注册成立）

,

中国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在新加坡注册成立）

,

Jointcap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及

Winshore Investment Limited

（在英属维京群岛注

册成立）

「受托人」 指

Citicorp International Limited

「信托契据」 指 发行人、本公司、附属公司担保人及受托人于发行日订立的信托契据

「美元」 指 美元，美国法定货币

「

%

」 指 百分比

特此公告。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3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002500� � � �编号：临2013-058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2013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公司章程》新旧条款对照表

"

及

"

公司

2013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情况

"

，详见

2013

年

8

月

20

日、

9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公司向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以下简称

"

山西监管局

"

）报送了《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请示》。近日，公司取得山西监管局《关于核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公司章程重要条款的批复》（晋证监许可字

[2013]39

号），核准公司变更《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重要条款。其他非重要条款变更，公司已向山西监管局履行报备程序。

公司将根据上述批复要求，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将

严格按照《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

[2012]41

号）、《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试行规定》（证监会公告

[2008]

30

号）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权、承担责任。

据此，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正式生效，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3

年

9

月

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生化 公告编号：2013-050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烟台北方制药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3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2,000

万元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名称为厦门国际银行

"

飞越理财人民

币

'

步步为赢

'

结构性存款产品

"131021

期，产品期限为

2013

年

9

月

13

日至

2014

年

1

月

12

日，在产品期限内，

实际持有产品期限满

35

天后，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9%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18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8

）

该笔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赎回，公司已全部收回本金及收益，共计获得理财投资

收益

96,134.53

元。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311�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027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股东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112,

123,04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16%

，以下简称

"

驼峰投资

"

）通知，驼峰投资将其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襄阳分行的

112,123,040

股公司有限售流通股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同时，驼峰投资将其持有的

46,036,701

股公司有限售流通股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襄阳分行，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2013

年

10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股份质押期限自股份质押登记之日起至驼峰投资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目前，驼峰投资质押公司股份总数为

46,036,70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

。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10月24日


